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2次系院行政會議  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04月 13日(星期一)，中午 12：00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B216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陳興芝助理 

出    席：蘇銘千副院長、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

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代表、鐘子捷學生代表 

列    席：夏懿心助理、謝家榛助理、童泰力助理 

請    假：林祥偉學群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 

 

壹、 報告事項： 

一、有關此次疫情的防疫事務處理，感謝各位同仁的參與和協助。因疫情並不確定會到何時結

束，故參與排班的人力也相對吃緊。為讓大家更有安全感(院長個人)有幫參與人員投保防

疫險。但若有後來支援人力加入或處理不好之處還請大家見諒。 

二、重申有關本院系校外教學申請原則，目前院系己不限課程類型皆可提出校外教學補助申

請。但僅能補助交通費和保險費。 

 

貳、 討論提案： 

【第1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案由：本院 108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薦案，提請 審議。 

說明：1.依照本校優良導師典範實施要點與本院優良導師典範評選與獎勵要點辦理。 

2.敬請委員對被提名導師(不受限於網頁被推舉清冊的名單，可再提新推舉人）之行為事宜充

份討論，並給予讚詞敘明其所彰顯之導師工作價值。此外推舉至多2名院優良導師為院優良

導師典範代表，並可獲得本院獎牌乙紙與獎勵金5仟元整，且需敬請被推舉代表備妥相關資

料，於5月中旬前提送校級委員會參與討論。 

3.此次採取跨年度推舉（資料包含107學年度與108學年度上半年的資料），目前有被學生或其

他人員推薦的名單老師為戴興盛老師、蘇銘千老師、吳海音老師、李光中老師、林祥偉老師、

張文彥老師、許育誠老師、黃文彬老師、楊悠娟老師、劉瑩三老師、蔡金河老師、蔡建福老

師、周志青老師、李俊鴻老師等共14位。 

4.本院歷年的校級優良導師代表為：李俊鴻老師(102學年度)、梁明煌老師(103學年度)及楊悠

娟老師(104學年度)、梁明煌老師（105學年度）、黃國靖老師（106學年度）、楊懿如老師（107

學年度）。 

決議：本院 108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舉林祥偉老師與吳海音老師，備取教師為許育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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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案由：本院 108學年度校友總會獎學金推薦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本校校友總會獎勵母校傑出畢業生實施辦法。 

2.獎勵對象、名額及方式： 

(1)對象：凡就讀於本校各大學部之應屆畢業生（無大學部之學院為碩士班應屆畢業生），

畢業前各學期學業之平均成績均達GPA3.7以上，在校期間未受懲戒處分者，且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均可提出申請： 

 在校表現傑出或熱心參與校內外服務，有具體事蹟者。 

 曾參加國內外競賽、創作、論文發表或展演，榮獲佳績為校爭光者。 

 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克服自身障礙努力向學者或家境清寒刻苦自勵好學不倦者。 

(2)名額：各學院乙名，合計8名。 

(3)獎勵方式：於畢業典禮頒予每名新台幣伍仟元整及獎狀乙面，予以鼓勵。 

3.申請者為大學部四年級施亦瑾同學（學號：410554025）。學生申請推薦資料如下，而申請

推薦等紙本文件於會議上提供。 

姓名 施亦瑾 

學號 410554025 

歷年智育（學業）成績 GPA 4.21 

班級排名／班級人數 1/66 

德育（操行） 甲 

推薦人 蘇銘千老師 

在校表現傑出或熱心參與校內外服務，有具體事

蹟者。 

108年度申請通過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

畫。（指導教授：戴興盛老師） 

曾參加國內外競賽、創作、論文發表或展演，榮

獲佳績為校爭光者。 

無 

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克服自身障礙努力向學

者或家境清寒刻苦自勵好學不倦者。 

無 

決議：照案通過。 

 

【第3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案由：本系研究所（含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調查，提請 

討論。 

說明：1.為落實學術自律，確保大學校院學生學位論文之品質，請各系所積極建置學位論文之專業符

合檢核機制，並定期自我檢視及適時揭露。 

2.另為瞭解各系所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情形，爰請依「108學年度學生提送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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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術符合檢核機制調查表」、「近3學年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調查系所內

近3學年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 

決議 :1. 修正後之調查表如附件 3-1與 3-2。 

2. 敬請系上於未來擬定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調查表，以能自我檢視。 

 

【第4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童泰力助理 

案由：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招生簡章考試方式調整，提請 討論。 

說明：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甄試與招生考試的考試方式調成 100%資料審查(原考試方式為資料審

查 40%、口試 60%)。 

決議：照案通過。 

 

【第5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案由：建議放寬本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之碩士班申請對象,提請 討論。 

說明：1.原碩士生可申請此項獎學金年級為一二年級,建議放寬為一至四年級皆可申請。 

2.本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 

決議：1. 碩士生放寬為一至四年級皆可申請,博士生不限年級。 

2. 修正本實施要點如附件 5-1。 

 

【第6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案由：環境學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申請案，提請 審議。 

說明：1.本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 

      2.申請獎學金學生資料彙整，申請人數:本地碩士生2名(三年級生2名);外籍博士生4名；外籍

碩士生1名。 

      3.本次可申請名額:本地碩士生4名(一二年級註冊人數35人),本地博士生4名(一至四年級註冊

人數8人);外籍碩士生1名(一二年級註冊人數8人),外籍博士生4名(一至四年級註冊人數9

人) 

決議：獲獎學生為本地碩士生 1 名:劉俊佑,獎學金每月 2000元;本地博士生無人申請從缺;外籍碩士

生從缺;外籍博士生 2名:Bharti 及 Polina,獎學金每月 8000元;外籍博士生 2名:Agung 及 

Clint,獎學金每月 6000元,以上獎學金共撥付四個月。 

 

【第7案】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案由：修正本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案，提請 審議。 

說明：1.依據本院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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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修正條文對照表。 

      3.另請討論人文碩士學位學程之本地生獎學金發放條件。 

決議：人文碩士學位學程本地生獎學金撥付一學年 32,000元,餘照案通過如附件 7-1。 

 

【第8案】提案單位：院辦公室；業務承辦：陳興芝助理 

案由：有關本系院自行辦理畢業典禮活動一事，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校方108學年度第2學羕第3次行政會議紀錄，校方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109/03/04頒定「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本校「防疫期

間集會或大型會議活動防疫規範」辦理。校方決議108學年度畢業典禮由各系院自行辦理。 

      2.本院選定於環院大樓2樓草坡辦理畢業典禮與撥穗典禮活動(戶外)。 

      3.初步規劃會在戶外放置大型看板及音響設備、講台，另外也會依畢業生人數安排拆疊椅座位

與師長座椅(間隔1公尺)。家長及觀禮人員則不安排座位，全程會建議參加人員帶口罩。活

動提供多個拍照打卡點看板，但不提供任何飲食。 

      4.再請委員針對辦理方式給予意見，以利儘早規劃安排。 

決議：1. 照案通過，辦理時間預定於 6/7(六)下午或 6/8(日)上午時段。 

2. 另行召開畢典活動小組會議，參與人員為主管、院系助理與畢業生班代表一起參與。 

 

【第9案】提案單位：院辦公室；業務承辦：陳興芝助理 

案由：有關本院與海洋學院合併一事，提請 討論。 

說明：因考量環院之長期發展規劃，並為積極向校方爭取更多可用資源。故重新啟動合併案之討論。 

決議：1. 請李主任再行整理評鑑資料與委員建言，屆時再與大家報告環院將面臨困境。 

2. 請大家可開始考量我們與海院合併後的優缺點，以利日後進行討論。 

 

叁、臨時動議：無 

 

肆、結束：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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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含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08學年度學生提送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調查表 

 

序號 項目 自我檢核結果說明 備註或補充資料 

1 是否訂有研究生提送論文流程與機制？ □V  有 提供碩、博士修業規定（並請簡要說明機制）：經由學生

指導教授允許，於本校規定時程內上網申請並提送申請表

等相關文件至系上審核申請資格。學生學位論文需透過校

內外委員（校外委員需佔總數1/3以上）審議通過後，最

後由指導教授確認無誤才能送印論文。 

 

□ 無   

2 是否訂有機制檢視學位論文是否與專業領域相

符？ 

□V  有 作法說明：由指導教授與學位考試委員進行審核。  

□  無   

3 遇到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是否相符有疑義時，是

否有相對應的處理機制？ 

□V  有 作法說明：依照本校 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

件處理要點 

 

□ 無   

4 對於學生論文有專業領域不符時，系所對指導教

授指導學生之責任有無課責機制？ 

□ 有 作法說明：  

□V  無   

5 是否針對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

開有審核機制（例如：確認學生所提供之學位論

文需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證明文件等） 

□V 有 由指導教授與學位考試委員進行審核。  

□無   

6 其他    

附表1填表說明： 

1.附表中所列各項目係請學校透過自我檢核，呈現本身在論文的自我品管機制；各檢核項目是否納入學校既有規範，尊重學校規劃。 

2.序號5中關於指導教授的課責機制，所課責的是其指導學生的責任，並非教師法中對教師所為之處分，例如：學校可針對渠等教師設定並

加強倫理課或限制指導等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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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含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V碩士/□V博士班近3學年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學年度 系所數及畢業學生數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

業認定件數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過程及情形 後續改進措施 

107 □V碩士班 

  共﹍2﹍﹍所 

  畢業生數﹍26﹍人 

   

□V博士班 

  共﹍1﹍﹍所 

  畢業生數﹍0﹍人 

□V普查 

  □V已完成 

  件數：﹍﹍26﹍件   

  外審件數：﹍26﹍件    

     

  自審件數：﹍0﹍﹍件  

     

  □未完成 

  件數：﹍﹍﹍件       

 

□抽查（抽查標的： ） 

  預定抽查件數： 

  □已完成 

  件數：﹍﹍﹍件   

  外審件數：﹍﹍﹍件    

     

  自審件數：﹍﹍﹍件    

   

  □未完成 

  件數：﹍﹍﹍件 

(一)是否有外部人員參與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

定過程？ 

有，依照本系碩士與博士修業要點規定，有口試委員

總數的1/3校外委員來審議學生學位論文考試。 

 

 

 

(二)專業領域是否相符之認定結果？ 

均符合。 

 

(三)電子全文公開情形 

□V電子全文公開計__16___件 

□V限制公開年度計__8___件 

(不公開年限：（1）至2024年 (2.)至2021年 

（3.）至2021年 (4.)至2024  

（5.）至2020年（6.）至2020年  

（7.）至2024年 (8.)至2022年) 

□V未公開計__2___件 

 

 

 

 

 

 

 

 

 

 

 
6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3-2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含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V碩士/□V博士班近3學年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學年度 系所數及畢業學生數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

業認定件數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過程及情形 後續改進措施 

106 □V碩士班 

  共﹍2﹍﹍所 

  畢業生數﹍31﹍人 

   

□V博士班 

  共﹍1﹍所 

  畢業生數﹍0﹍人 

□V普查 

  □V已完成 

  件數：31﹍件   

  外審件數：﹍31件         

  自審件數：﹍﹍0﹍件  

     

  □未完成 

  件數：﹍﹍﹍件       

 

□抽查（抽查標的： ） 

  預定抽查件數： 

  □已完成 

  件數：﹍﹍﹍件   

  外審件數：﹍﹍﹍件    

     

  自審件數：﹍﹍﹍件    

   

  □未完成 

  件數：﹍﹍﹍件 

(一)是否有外部人員參與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

定過程 

有，依照本系碩士與博士修業要點規定，有口試委員

總數的1/3校外委員來審議學生學位論文考試。 

 

 

 

(二)專業領域是否相符之認定結果？ 

均符合。 

 

(三)電子全文公開情形 

□V電子全文公開計__22___件 

□V限制公開年度計___8__件 

(不公開年限： 

（1.）至2021年 （2.）至2021年 

（3.）至2020年（4.）至2023年 

（5.）至2023年（6.）至2021年 

（7.）至2023年（8.）至2022年 

□V未公開計___1__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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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含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V碩士/□V近3學年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學年度 系所數及畢業學生數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

業認定件數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過程及情形 後續改進措施 

105 □V碩士班 

  共﹍2﹍﹍所 

  畢業生數﹍33﹍人 

   

□V博士班 

  共﹍1﹍所 

  畢業生數﹍0﹍人 

□V普查 

  □V已完成 

  件數：33﹍件   

  外審件數：﹍33件         

  自審件數：﹍﹍0﹍件  

    

  □未完成 

  件數：﹍﹍﹍件       

 

□抽查（抽查標的： ） 

  預定抽查件數： 

  □已完成 

  件數：﹍﹍﹍件   

  外審件數：﹍﹍﹍件    

     

  自審件數：﹍﹍﹍件    

   

  □未完成 

  件數：﹍﹍﹍件 

(一)是否有外部人員參與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

定過程 

有，依照本系碩士與博士修業要點規定，有口試委員

總數的1/3校外委員來審議學生學位論文考試。 

 

 

 

(二)專業領域是否相符之認定結果？ 

均符合。 

 

(三)電子全文公開情形 

□V電子全文公開計___33__件 

□V限制公開年度計___0__件 

(不公開年限： 至    年) 

□V未公開計___0__件 

 

 

附表2填表說明： 

1.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件數如採抽查者，請說明抽查標的為何，例如：碩士在職專班、○○學院等。 

2.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過程及情形「(一)是否有外部人員參與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過程」之回填，係瞭解學校的檢核機制

有否外部專業人士的參與和指導，外部（校外）人員參與，是否納入學校既有規範，尊重學校規劃。 

3.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過程及情形「(二)專業領域是否相符之認定結果」，請敘明是否有發現與專業領域不符之論文，如有請簡要

說明。 

填表人核章 連絡電話/e-mail 單位主管核章 院長核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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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 

108.10.14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院聯合行政會議訂定  

108.10.29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109.04.13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院聯合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辦法宗旨為鼓勵並獎勵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參與學術活動、發表研究成果，並以

提升研究生學術水準與能量為主要目標。 

二、 本獎學金獎勵標準：依以下優秀事蹟計點(需提供佐證資料：例如研討會接受函、文

章摘要或全文)，學生申請排序後給獎。 

1. 參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壁報或口頭報告（1點～4點） 

2. 國內、外學術著作發表或得獎（1點～6點）。 

3. 獲得證照或語言檢定(本地生需高於本校學士班英文畢業標準或全民英檢中高級

複試以上通過；外籍生中文檢定)（1點～3點） 

4. 其它優秀事蹟(如書卷獎……等)(1點～4點) 

三、 碩士班一至四年級、博士班在學生為本獎學金申請對象，並於每學年3月、9月之規定

時間內，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碩士生最多得申請兩次)。 

四、 獎學金名額依碩士班一至四年級學生數訂定，未滿八名者，設置一名，逾八名者，每

八名得增設一名，但不足八名而滿四名者，亦得增設一名；博士班名額依博士班在學

學生數訂定，每二名設置一名。名額得依本院行政會議決議調整之。研究生人數以實

際註冊人數計算，本地生、外籍生分開計算，不包括交換生及休學生。 

五、 研究生獎學金於研究生入學第二學期後始得申請，每學期申請一次，得獎博士生每名

每月依排序分別發給6000元至8000元不等，碩士生每名每月依排序分別發給2000元至

4000元不等，共撥付八個月，若無符合資格者則獎項從缺。 

六、 研究生領取此項獎學金者，得兼領協助教學助學金及本院入學獎學金；若後續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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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不佳，由指導教授述明理由後，經行政會議討論決議，得取消此項獎學金撥付。 

七、 研究生領取此項獎學金者，每學期視需求於院系辦公室協助學術相關之公務最多20小

時。 

八、 研究生獎學金之審查與遴選由本系院聯合行政會議負責。 

九、 本實施要點經費來源為本院「研究計畫管理費」。 

十、 本實施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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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 
 

103年 11月 3日 103學年度第 1期獎學金委員會議通過 
 

103年 11月 10日 103學年度第 1期院務會議通過 
 

103年 11月 17日 103學年度第 1期獎學金委員會議通過 
 

104年 9月 21日 104學年度第 1期獎學金委員會議通過 
 

104年 11月 2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年 4月 18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6年 12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年 5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109年 3月 19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國際事務委員會議修改 

 

109年 4月 13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院聯合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成績優異學生投考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之碩、博士班，並鼓勵本院研

究生努力向學，特依據「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本院研究生獎學金之發放標準如下： 

(一) 在本校大學部前 3 年成績在該系前 10%~25%，經甄試或入學考試正取本院碩士班者，由

本院分期撥付當學年度 40,000元。 

(二) 碩士班各組入學成績排名前 20%者，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年度 40,000元。 

(三) 碩士班各組入學成績排名前 20%~50%者，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年度 32,000元。 

(四) 博士班入學成績排名前 30%者，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年度 32,000元。 

(五) 申請入學或已註冊之外籍碩、博生，除獲本校「學雜費減免和生活津貼」獎學金以外者，

每學期經本院「國際事務委員會」審議擇優，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元。另，申

請入學之外籍碩、博生，本院分期撥付如下： 

 獲本校「學雜費減免」獎學金者，每學期經本院「國際事務委員會」審議 擇前二至

三名，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獲本校「學雜費全免」獎學金者，入學第一學期分二期(秋季入學於十一月 及一月撥

付；春季入學於四月及六月撥付)撥付碩士生共 16,000元；博士生 32,000元。 

(六)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本地生入學者，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年度 32,000元。 

三、前條各項獎學金之審查，由本院「課程暨學程規劃委員會」與「國際事務委員會」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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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位研究生僅能獲得一份獎學金，不得重覆領取。 

五、保留學籍或休學者，取消當學年度得獎資格。 

六、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為校方獎學金，不足之數額由本院「研究計劃管理費」支應。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院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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